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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學 院 哈 佛 講 堂 管 理 與 使 用 辦 法  
101 年 9 月 26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6 年 9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 年 6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 工管系(以下簡稱本系)所屬哈佛講堂之管理與使用權屬本系辦公室。請愛護公共設備，並請

保持講堂座位及設備之整潔，不得有任何破壞行為。為有效管理與使用哈佛講堂特定訂本辦

法。 

二、 哈佛講堂使用以本系所開設之課程及活動辦理為優先，由本系統一處理排入課表中。 

三、 借用請至本校場地租借申請系統提出申請，並經借用單位主管核示後，由本系辦公室視狀況

核定之。 

四、 除了校級單位、管理學院、工管系之外之單位，凡使用哈佛講堂，需提供工讀時數（使用時

間＋2 小時）給工管系。上課前五分鐘請使用單位派一名代表到達教室清點設備，清點完畢

簽名後其他同學始可進入。 

五、 下課後，請由上課時之清點設備代表（需同一人）再清點一次設備，並向本系人員交接簽名

完畢後始可離開，若下一節使用講堂之代表於上課前，發現器材遺失，由上一班負責原物賠

償。若發現髒亂，將委由授課教師協助處置，若經勸阻無效之課程班級，本系有取消借用並

收回講堂使用之權利。 

六、 哈佛講堂之設備如有故障，請借用單位詳填故障記錄表，以利修繕。 

七、 不得攜帶任何食物、飲料及寵物至哈佛講堂室內，違反規定者，本系將不再出借使用。 

八、 偷竊、毀損哈佛講堂之設備者，除照價賠償偷竊、毀損之物外，需按本校相關獎懲辦法議處。 

九、 本辦法由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訂定，送管理學院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哈佛講堂借用申請表 

填表日期 年  月  日  

使用日期 年  月  日  時 ~   年  月  日  時  

借用單位  

演講題目 
 

 

活動內容 

 

 

(請以 50 字內簡單敘述) 

聽講人數  

聽講身份別 □教職員□研究所學生□大學部學生□社會人士□其它＿＿ 

借用者核章  分機號碼  

借用單位主管核章  申請日期  

下方為工管系填寫： 

□同意借用 

□不同意借用 

管理學院大樓 

哈佛講堂教室 
工管系承辦人  

使用說明： 
1. 使用工業工程與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專業教室場地請至本系網站下載表單填寫申請。 

2. 請於【七天前】至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借用。 

3. 室內外請勿黏貼任何物件，並請隨手將垃圾清除及教室內各電器設備電源關閉。 

4. 核准後，請將本申請表交至本系辦公室，以確定安排空堂教室。 

5. 場地借用時間為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，其餘時段不得借用。 

6. 社團或班級借用請老師簽名後，方可送至本系申請。 

7. 不得攜帶任何食物、飲料及寵物，特殊會議需用餐請事先告知並請維護場地清潔。 

 

 


